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市发改价格〔2021〕41号
各区县发改委，西咸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开发区发改部门，国网西安供电公司：

现将《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849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849号）
西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2月9日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陕发改价格〔2021〕 1849号)

各设区市、韩城市发展改革委，杨凌示范区发展改革局，国网陕

西省电力有限公司，陕西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各增量配电网

企业:

   　　现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1〕809号）转发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10千伏及以上的工商业用户原则上要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直接向发电企业或售电公司购电，下同）。目前无法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用户、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又退出的用户和新报装的用户，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可在每季度最后15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购电方式。我委将结合电力市场发展情况，不断缩小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范围。

　　二、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价格（含平均上网电价、辅助服务费用等，下同）、输配电价（含线损及政策性交叉补贴，下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电网企业为保障居民、农业用电价格稳定产生的新增损益（含偏差电费）和代理特殊用户（无正当理由退出市场的用户、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的用户及高耗能用户）购电形成的增收收入，按月由全体工商业用户分摊或分享。

　　三、尚未按自然月购售同期抄表结算的用户，暂按现行抄表结算周期执行。电网企业要在2022年上半年完成自然月购售同期抄表结算调整工作。

　　四、取消工商业目录销售电价后，《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转供电环节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573号）中涉及的各电压等级平段电价按照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等相关政策执行。

　　五、各地发展改革部门和电网企业要密切跟踪电力市场和价格变化情况，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与解读代理购电价格政策，加强舆情监测，妥善处理社会关切，确保代理购电机制平稳实施。电网企业要做好代理购电信息公开工作，规范代理购电行为，并按季度将代理购电执行情况报我委。

　　本通知自2021年12月1日起执行，暂定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附件： http://sndrc.shaanxi.gov.cn/fgwj/2021nwj/NFNnUv.htm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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